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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支持服務資源布建方案 

中華民國110年11月2日衛授家字第1100960262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12年9月1日衛授家字第1120960650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13年8月12日衛授家字第1130960889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14年7月9日衛授家字第1140960705號函修正 

壹、背景說明 

  本部配合行政院107年核定之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將原有

兒童及少年高風險家庭服務轉型並擴大為脆弱家庭服務，並由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積極布建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擔任社區第

一線服務窗口，受理有服務需求之一般及脆弱家庭通報，適時

提供家庭可近性之資源與服務。有鑑於家庭需求多元，除現有

服務方案亟需強化外，更有賴培力在地民間團體提升服務量能，

同時開發創新性社區資源，運用公私協力合作機制，發揮區域

網絡共享資源之精神，共同穩定、支持並維繫家庭功能。  

 

貳、方案目標 

一、 發展公私協力服務模式，提供在地且穩定的預防性、支持

性及發展性服務，促進家庭功能的發揮。 

二、 培植民間團體或社區組織，建構家庭在社區的支持網絡。 

 

參、服務對象 

一、經社會福利服務中心連結或轉介有服務需求之脆弱家庭及

一般家庭。 

二、經民間團體發掘社區中有服務需求之家庭。 

三、有意願接受培力投入相關服務之民間團體或社區組織。 

 

肆、執行單位與權責分工 

一、 策劃單位：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下稱本部社家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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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督導主辦單位推動本方案。 

(二)補助主辦單位相關執行經費。 

(三)其他與本方案相關之全國一致性規範。 

二、 主辦單位：直轄市政府社會局、縣(市)政府。 

(一) 評估轄內整體需求及盤點資源，並於執行年度前邀集社會

福利服務中心及合作之民間團體共同規劃需求議題、服務

之對象、項目、範圍、辦理方式、預估服務量、人力配置

及其他相關事宜，並研提計畫向策劃單位申請經費補助。 

(二) 督導承辦單位落實方案執行，每年辦理執行成效評核事宜，

並每年應召開至少兩次業務聯繫會議。 

(三) 擔任社會福利服務中心與承辦單位合作之協調窗口，督導

或協調雙方召開會議討論雙方分工、服務內容與合作共識，

並彙整成果。 

(四) 補助承辦單位相關執行經費。 

(五)應定期查核承辦單位相關服務人員不得有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第八十一條所定情事。 

三、 承辦單位：  

(一)主辦單位委託或補助符合下列資格之單位辦理： 

1.財團法人私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2.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3.立案之社會團體，其章程明定辦理社會福利者。 

4.財團法人其捐助章程明定辦理社會福利者。 

5.設有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等相關科系之大專校院。 

6.各級社會工作師公會。 

7.經直轄市政府社會局、縣（市）政府委託規劃承辦之團

體、機構、大專校院。 

(二)接受社會福利服務中心轉介，針對有服務需求之家庭提供

服務；並對於發掘社區中有服務需求之家庭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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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與主辦單位討論雙方分工、服務內容與合作共識，促進

服務合作。 

(四)接受主辦單位督導及評核，並提報成果報告。 

(五)發現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三、第五十四條

之案件，應依法進行責任通報，針對協力服務之個案需回

報社會福利服務中心主責人員。 

(六)服務場地需符合公共安全相關規定。 

 

伍、方案內容 

針對有服務需求之家庭提供下列服務： 

一、 家庭關懷或輔導：運用專業人員進行家庭進行關懷訪視或

輔導，提供或連結所需服務。  

二、 心理輔導：提供個別心理輔導、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置、

諮商及心理治療等。 

三、 兒童臨托及喘息服務：提供臨時托育或喘息服務。 

四、 到宅家務指導服務：提供家庭管理或家事服務等到宅指導

及示範服務。 

五、 婚姻與家庭協談或輔導：提供婚姻及親子關係、家庭溝通、

衝突處理等關係問題協談或輔導。 

六、 少年輔導服務：輔導十二歲至十八歲之少年，針對逃學逃

家、家庭關係惡劣或疏離、失依、行為偏差等議題，協助

少年建立正向人生觀及學習態度、改善其與家人關係、規

劃職涯等。 

七、 兒少照顧者支持服務：針對因家庭功能不彰或結構使然需

承擔家庭照顧責任之兒少，提供心理情緒支持、生涯轉銜

規劃之引導與陪伴等服務。 

八、兒少團體及活動：辦理自我管理及成長、生涯規劃、家庭

關係或其他主題之等主題的團體及活動，協助提升兒少自

信、能力及自我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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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少年同儕支持團體及活動：辦理以同儕互助支持為軸心的

團體及活動，增進少年正向人際互動關係。 

十、非老非障者支持服務：針對年滿十八歲至未滿六十五歲有

照顧議題但暫難取得福利身分者，提供心理情緒支持、陪

伴就醫或協助就業、居住環境改善等服務。 

十一、家庭支持團體及活動：辦理家庭親職、親子關係與互動、

家庭資源管理與運用、家庭成員照顧技巧與知能、照顧

者舒壓及支持或其他主題之團體及活動，提升家庭照顧

功能。 

十二、社區資源培力與服務：培力及輔導民間團體或社區組織

參與，並運用志工進行家庭及社區服務，建構家庭在社

區的支持系統。 

十三、創新及特殊需求服務：依當地特殊需求研提創新、實驗

性服務計畫。 

 

陸、補助內容 

一、 補助對象：主辦單位。 

二、 補助原則：主辦單位應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最新公告之「各直

轄市及縣(市)政府財力分級表」編列自籌款配合辦理。 

三、 補助項目及標準 

(一) 專業服務費： 

1.專業人員應針對有服務需求之家庭提供相關服務、培力民

間團體與社區組織發展家庭支持服務。 

2.專業人員由主辦單位統籌規劃配置。  

3.資格條件、補助標準：依本部社家署推展社會福利補助經

費補助項目及基準相關規定辦理。 

(二) 個案服務費。 

1.辦理服務個案有關之心理輔導、少年訪視輔導、團體工作

等所需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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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補助標準依本部社家署推展社會福利補助經費補助項目及

基準相關規定辦理。 

3.個案缺席、請假，惟服務人員已到現場者，核給交通費。 

(三) 兒童臨托及喘息服務費：連結立案托嬰中心、社區公共托

育家園、幼兒園、居家托育人員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接受臨時托育或喘息服務，一般兒童每小時最高補助以當

年度公告每小時基本工資核計、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兒童

每小時最高補助新臺幣二百五十元。(山地、偏遠、離島、

原住民地區安排登記保母有困難者，得專案報經主辦單位

審查，並經策劃單位同意後聘用)。 

(四) 到宅家務指導服務及交通費：服務費每案每小時最高補助

新臺幣二百元；交通費依個案服務費之訪視交通費經費標

準辦理。 

(五) 訓練及活動費(含學員住宿費)： 

1.辦理與方案有關之督導、培訓、講座、研習、座談會、研

討會、訓練、觀摩、活動等所需費用。 

2.補助標準：依本部社家署推展社會福利補助經費補助項目

及基準相關規定辦理。 

(六)保險費：提供到宅家務指導、訪視輔導、陪伴就醫服務人

員及志工保險費，每人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五百元。 

(七)服務鐘點費： 

1.連結相關專業人員(如特殊教育教師等)，提供特殊兒少之

父母或主要照顧者指導服務。 

2.每案每小時最高補助新臺幣二千元，未滿1小時折半支給。 

(八) 陪伴就醫服務及交通費： 

1.連結相關專業人員(例如照顧服務員等)或志工，提供非老

非障個案陪伴就醫服務。 

2.陪伴人員服務費每小時最高補助以當年度公告每小時基本

工資核計(志工則依志願服務法辦理，不得領取)；交通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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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個案服務費之訪視交通費、志工交通費經費標準辦理。 

(九)專案計畫管理費。 

(十)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 

 

柒、本方案如有未盡事宜，視執行情形檢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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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支持服務資源布建方案 

     年申請計畫書 

一、 計畫目標： 

二、 背景分析：轄區人口特性、地理環境、家庭類型、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布

建情形及民間單位量能等基礎資料說明與分析。 

三、 轄內資源盤點： 

行政 

區域 

承辦 

單位 

服務對象及

需求 

服務項目(可複選)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範例) 

龍井區、 

沙鹿區 

(範例) 

○○協

會 

(範例) 

親職功能待

提升之父母

或照顧者 

v   v       v    

G： 

J： 

L： 

M： 

N： 

(請自行

增列) 

                

 G： 

J： 

L： 

M： 

N： 

註： 

1. 同一單位服務2個以上區域，可填報同一欄位。 

2. 地方政府運用地方財源自行委託或補助民間團體辦理者，請一併納入盤點。 

3. 服務項目： 

(1) 代碼：A.家庭關懷訪視或輔導、B.心理輔導、C.兒童臨托及喘息服務、D.到宅家務指導服務、E.婚姻

與家庭協談或輔導、F.少年輔導服務、G.兒少照顧者支持服務、H.兒少團體及活動、I.少年同儕支持

團體及活動、J.非老非障者支持服務、K.家庭支持團體及活動、L.社區資源培力與服務、M.創新家

庭服務方案、N.其他。 

(2) 勾選 G.兒少照顧者支持服務、J.非老非障者支持服務、L.社區資源培力與服務、M.創新家庭服務方

案、N.其他，請簡要說明辦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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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需求評估：脆弱家庭個案服務需求分析、資源需求與評估、待建置資源

等。 

五、     年計畫內容： 

(一)承辦單位辦理事項 

承辦 

單位 

服務 

區域 

服務對象及

需求 

服務項目(可複選) 
辦理方式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範

例) 

○○

基金

會 

(範例) 

南屯

區、西

屯區 

(範例) 

12-18 歲 有

偏差行為議

題之少年 

     v  4 3      
(範例) 

■ 社 家

署補助 

□ 地 方

政 府 補

助/委託 

G： 

J： 

L： 

M： 

N： 

(請自

行增

列) 

  
              

□ 社 家

署補助 

□ 地 方

政 府 補

助/委託 

G： 

J： 

L： 

M： 

N： 

註： 

1. 同一單位服務2個以上區域，可填報同一欄位。 

2. 服務項目： 

(3) 代碼：A.家庭關懷訪視或輔導、B.心理輔導、C.兒童臨托及喘息服務、D.到宅家務指導服務、E.婚

姻與家庭協談或輔導、F.少年輔導服務、G.兒少照顧者支持服務、H.兒少團體及活動、I.少年同儕

支持團體及活動、J.非老非障者支持服務、K.家庭支持團體及活動、L.社區資源培力與服務、M.

創新家庭服務方案、N.其他。 

(4) 勾選 G.兒少照顧者支持服務、J.非老非障者支持服務、L.社區資源培力與服務、M.創新家庭服務方

案、N.其他，請簡要說明辦理內容。 

(5) 填列 H.兒少團體及活動、I.少年同儕支持團體及活動、K.家庭支持團體及活動時，請填列預計辦

理場次數。 

3.辦理方式：運用社家署補助經費或地方預算全額補助/委託承辦單位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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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福利服務中心與承辦單位之合作規劃 

請說明各社福中心與承辦單位的合作與連結之具體運作方式(如個案

研討等)。 

(三)主辦單位辦理事項 

1.聯繫會議：含頻率、參與對象、辦理內容等。 

2.其他相關會議：含辦理單位、頻率、參與對象、辦理內容等。 

3.成效評核：含頻率、參與對象、評核方式及內容等。 

4.(請自行增列) 

六、 經費概算表                                              
單位：元 

補助項目 單價 數量 
單

位 
合計 

申請中央

補助金額 

地方政府自

籌金額 
備註 

專業服務

費 

【範例】 

40,898 
13.5 *2 

月

*

人 

1,104,246 500,000 604,246 

【範例】資格

含符合風險評

估標準、年資1

年 

  

月

*

人 

   

資格含學歷、

社工師執業執

照、專科社工

師證書、符合

風險評估標準/

專 案 風 險 加

給、年資○年 

(請依實際需

求填列) 

勞、健保

及提撥勞

退準備金

費 

  

月

*

人 

   

 

個案服務

費 
 1 式    

辦 理 心 理 輔

導、少年訪視

輔導、團體工

作、婚姻與家

庭協談輔導等 

(請依實際需

求填列服務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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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項目 單價 數量 
單

位 
合計 

申請中央

補助金額 

地方政府自

籌金額 
備註 

兒童臨托

及喘息服

務費 

  時    

 

到

宅

家

務

指

導 

服

務

費 

  時 

   

 

交

通

費 

 1 式 

訓練及活

動費 (含

學員住宿

費) 

 1 式    

兒少、少年同

儕、家庭支持

等團體活動、

社區資源培力 

(請依實際需

求填列服務項

目) 

保險費   人    

到 宅 家 務 指

導 、 訪 視 輔

導、陪伴就醫

服務人員及志

工 

(請依實際需

求填列人員) 

服務鐘點

費 
  時    

 

陪

伴

就

醫 

服

務

費 

  時 

   

 

交

通

費 

 1 式 

專案計畫

管理費 
 1 式    

 

*其他項

目自行增

列 

 

     

 

總計     

*補助項目依實際需求進行項目增減。 

 

七、 整體預期效益: 

(一) 預計服務家庭數、個案人數及服務項目個別受益人數/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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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預計辦理團體及活動、社區資源培力、宣導、志工關懷服務等場次

及受益人數/人次。 

(三) (請自行增列) 

備註：可再自行增列 


